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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肥
鄕
縣
志
卷
十
二

肥
鄕
縣
補
修
縣
志
槪
要

民
國
二
十
六
年
七
月
七
日
蘆
溝
橋
事
變
陡
起
迨
至
九
月
十
五
日
友
軍
後
藤
部
隊
約
六
七
千
名
前
進
到
肥
當

將
盤
踞
本
縣
之
二
十
九
軍
高
樹
勳
部
用
砲
擊
退
遂
卽
入
城
惟
城
內
居
民
逃
避
幾
空
幸
賴
有
名
望
素
著
明
達

有
識
安
公
亮
淸
字
明
軒
者
挺
身
出
來
維
持
地
方
與
皇
軍
部
隊
長
官
接
洽
一
切
肆
應
咸
宜
復
被
民
衆
公
推
爲

臨
時
維
持
會
會
長
辦
理
支
應
救
濟
貧
民
招
集
流
亡
因
難
民
頗
多
無
處
收
容
乃
籌
劃
安
揷
之
所
均
送
入
天
主

堂
內
暫
行
寄
宿
嗣
後
秩
序
稍
見
良
好
市
面
漸
見
恢
復
各
界
士
紳
開
會
集
議
組
織
縣
政
府
縣
長
一
缺
仍
公
推

安
公
擔
任
安
公
因
事
務
太
繁
勢
難
兼
顧
力
辭
不
就
遂
改
推
李
紳
蔭
桐
爲
縣
長
安
公
以
維
持
會
長
兼
任
公
安

局
長
晝
夜
防
範
稽
查
奸
匪
撫
集
民
衆
往
返
大
名
與
管
部
隊
少
將
接
洽
籌
劃
善
後
危
險
不
避
勞
瘁
不
辭
領
到

大
批
紅
糧
接
濟
民
食
萬
民
懽
騰
誦
聲
載
道

民
國
二
十
七
年
六
月
間
發
生
大
部
潰
軍
將
縣
城
四
面
包
圍
李
縣
長
憂
慮
致
疾
避
居
家
中
以
資
休
養
安
公
亮

淸
富
有
胆
識
指
揮
民
團
應
戰
相
持
三
小
時
之
久
卒
因
衆
寡
不
敵
外
援
斷
絕
不
得
不
棄
城
退
出
南
門
警
團
留

駐
成
安
待
命
隻
身
前
赴
順
德
報
吿
皇
軍
計
當
時
紅
軍
入
肥
鄕
縣
城
將
城
垣
破
壞
無
存
磚
盡
拆
去
幷
將
各
處

官
署
全
行
拆
毀
至
是
年
八
月
一
日
維
持
會
長
安
公
亮
淸
因
勞
績
卓
著
經
特
務
機
關
長
笠
井
呈
報
奉
省
長
高

委
任
爲
肥
鄕
縣
知
事
因
一
時
不
能
回
縣
奉
王
道
尹
諭
卽
在
順
德
組
織
辦
公
處
辦
理
要
公
經
數
月
之
久
皇
軍

將
城
內
紅
軍
擊
退

民
國
二
十
八
年
一
月
間
安
公
亮
淸
奉
令
帶
同
佐
治
人
員
回
縣
施
政
暫
借
用
舊
鹽
店
地
址
辦
公
以
城
防
關
係

重
要
遂
於
三
月
召
集
村
長
會
議
重
修
城
垣
迄
至
四
月
三
十
日
始
將
城
垣
築
竣
幷
於
四
門
建
設
城
樓
名
東
門

謂
迎
日
門
名
西
門
謂
新
民
門
名
南
門
謂
安
康
門
名
北
門
謂
興
亞
門
當
組
織
縣
公
署
警
務
局
保
衛
團
募
警
購

馬
補
充
武
力
不
遺
餘
力
對
於
地
方
善
後
計
劃
統
籌
辦
法
將
保
衛
團
改
爲
警
備
隊
將
警
務
局
改
爲
警
察
所
一

面
佈
吿
逃
亡
居
民
早
日
來
歸
安
度
一
面
成
立
自
衛
團
與
縣
警
隊
曁
友
軍
聯
合
防
剿
遂
又
建
設
肥
邯
肥
廣
肥

成
肥
永
肥
曲
五
大
幹
路
安
知
事
本
係
軍
官
出
身
對
於
操
練
隊
伍
指
揮
作
戰
尤
具
特
長
計
是
年
五
月
間
在
縣

境
申
營
鄧
莊
與
潰
軍
楊
紹
震
作
戰
擊
傷
敵
人
四
百
餘
名
六
月
間
在
縣
境
東
張
寨
前
後
黃
寨
與
潰
軍
高
厚
良

部
作
戰
擊
傷
敵
人
百
餘
名
七
月
間
在
縣
境
前
後
王
固
村
與
潰
軍
接
戰
將
楊
紹
震
腿
打
傷
並
擊
斃
敵
人
二
十

餘
名

民
國
二
十
九
年
六
月
間
縣
城
左
右
發
見
八
路
軍
彭
德
懷
部
一
百
二
十
九
師
於
夜
間
圍
城
攻
擊
安
公
率
領
警

隊
登
陴
守
防
身
先
士
卒
奮
勇
却
敵
而
敵
人
遂
卽
敗
潰
終
不
得
逞
又
於
九
月
間
有
大
名
合
作
社
貸
車
七
十
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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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行
至
縣
境
馬
固
村
被
潰
軍
搶
去
當
經
安
知
事
率
騎
兵
六
十
名
前
往
將
敵
人
擊
散
並
將
貸
車
奪
回
計
先
後
大

小
戰
役
無
不
勝
利
因
安
知
事
講
習
警
備
籌
劃
防
剿
協
助
友
軍
頗
爲
出
力
蒙
上
峯
傳
諭
嘉
奬
並
蒙
省
長
發
給

奬
狀
以
彰
勳
勩

安
知
事
對
於
建
設
方
面
又
苦
心
經
營
在
城
垣
建
築
磚
垜
修
築
崗
樓
鑿
理
城
壕
鞏
固
城
防
增
建
完
全
小
學
敎

室
四
十
餘
間
建
築
文
廟
屋
宇
六
十
餘
間
培
植
文
化
修
築
馬
廐
六
十
餘
間
喂
養
戰
馬
籌
備
防
剿
並
於
城
內
街

道
闢
寬
路
面
汽
車
可
由
城
內
通
行
交
通
稱
便
沿
路
兩
旁
設
置
路
燈
入
夜
光
明
宵
小
歛
迹
又
建
築
肥
邯
路
王

莊
馬
固
村
碉
樓
及
辛
安
鎭
砲
樓
防
範
匪
患
對
於
村
政
方
面
組
織
保
甲
製
定
保
甲
規
約
保
甲
湏
知
分
發
各
村

辦
理
以
補
充
其
自
衛
實
力
對
於
財
政
方
面
又
能
竭
力
催
辦
徵
收
田
賦
整
頓
稅
務
以
裕
公
帑
對
於
敎
育
方
面

熱
心
創
辦
在
城
設
立
完
全
小
學
校
一
處
女
子
小
學
校
一
處
鄕
村
初
級
小
學
約
五
十
處
新
民
半
夜
日
語
學
校

一
處
商
職
業
學
校
一
處
新
民
敎
育
舘
一
處
保
甲
訓
練
所
一
處
靑
年
訓
練
所
一
處
並
計
劃
建
築
新
縣
公
署
及

警
察
所
所
有
各
項
政
務
進
行
皆
入
軌
道
地
方
治
安
賴
以
穩
固
者
皆
安
公
亮
淸
心
精
力
果
之
所
致
也
現
經
道

尹
以
勞
績
卓
著
忠
職
堪
嘉
加
具
考
語
呈
報
省
署
核
發
奬
狀
矣
茲
將
安
公
一
切
組
織
建
設
詳
叙
如
左

縣
公
署
之
組
織

縣
知
事
一
員

顧
問
一
員

通
譯
一
員

秘
書
室

秘
書
一
員

科
員
二
員

辦
事
員
三
員

書
記
三
員

情
報
室

附
設
秘
書
室
置
主
任
一
員

副
主
任
一
員

組
長
三
員

組
員
三
員

探
員
二
員

書
記
一
員

財
政
科

科
長
一
員

科
員
一
員

辦
事
員
二
員

書
記
一
員

敎
育
科

科
長
一
員

督
學
一
員

科
員
一
員

敎
育
委
員
二
員

辦
事
員
二
員

書
記
二
員

建
設
科

科
長
一
員

科
員
一
員

辦
事
員
一
員

技
術
員
一
員

書
記
二
員

承
審
處

承
審
員
一
員

管
獄
員
一
員

書
記
一
員

錄
事
一
員

檢
驗
吏
一
員

承
發
吏
二
員

看
守

主
任
一
員

男
看
守
四
名

女
看
守
一
名

政
務
警
八
名

吏
書
八
名

公
役
九
名

警
察
所
之
組
織

所
長
一
員

督
察
長
一
員

督
察
員
二
員

系
長
三
員

系
員
六
員

書
記
六
員

警
長
六
名

警
士
五

十
三
名

伙
夫
六
名

警
備
隊
之
組
織

大
隊
長
一
員
由
知
事
兼

副
隊
長
一
員

步
兵
中
隊
長
二
員

騎
兵
中
隊
長
二
員

小
隊
長
八
員

上
士

五
名

傳
令
兵
十
名

中
士
班
長
二
十
名

下
士
班
長
二
十
名

隊
兵
二
百
名

號
兵
五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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肥

鄕

縣

面

積

表

總
面
積

三
千
六
百
方
里

耕

地

面

積

七
十
五
萬
六
千
零
一
畝
二
分
五
釐
七
毫

一
進
店
来
蘇
东
坡
坐
下
／
传

问
蕭
荷
賖
账
好
比
三
結
義
要

账
好
相
请
朱
葛
休
说
本
號
不

賖
账
只
因
讨
账
太
麻
範

肥
鄕

縣

戶

口

表

區

別

男

女

合

計
戶

口

備

考

第

一

區

一
一
七
八
九

一
一
六
五
五

二
三
四
四
四

四
五
六
九

中

區

第

二

區

一
○
六
三
四

一
○
三
九
六

二
一
○
三
○

三
七
一
八

東

區

第

三

區

一
○
八
二
五

一
○
七
一
五

二
一
五
四
○

四
一
四
八

西

區

第

四

區

一
一
二
○
二

一
一
二
四
三

二
二
四
四
五

四
二
六
六

南

一

區

第

五

區

一
一
五
七
三

一
一
二
七
七

二
二
八
五
○

四
一
五
六

南

二

區

第

六

區

一
一
二
五
三

一
一
○
七
八

二
二
三
三
一

四
○
七
二

北

區

說明

本
縣
自
經
事
變
後
之
戶
口
計
共
二
萬
四
千
九
百
二
十
九
戶
男
女
共
十
三
萬
三
千
六
百
四

十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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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肥
鄕
縣
安
知
事
建
修
肥
廣
肥
邯
肥
成
肥
永
肥
曲
汽
路
表

道
路
名
稱

起

點
終

點

長

度

寬

度

經
過
重
鎭
文
通
狀
况
備

考

肥
廣
汽
路

由
肥
鄕
城
起
至
河
頭
堡
止

一
四

五

一
一

五

肥
邯
汽
路

由
肥
鄕
城
起
至
潘
寨
村
止

一
四

五

七

七

肥
成
汽
路

由
肥
鄕
城
起
至
西
李
堡
止

一
○

四

一
○

三

肥
永
汽
路

由
肥
鄕
城
起
至
李
興
堡
止

一
一

五

九

六

肥
曲
汽
路

由
肥
鄕
城
起
至
崇
明
寨
止

一
四

五

七

七


